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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s://gazette.nat.gov.tw/）。

修正「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廠設立檢定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附件四。

附修正「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廠設立檢定管理規則」第三十四條附件四

部　　長　陳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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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維修廠檢定費用收取方式 

檢定費用收取方式說明如下： 

一、國內申請人：申請於國內發給檢定證書者，應繳納證書規費（如表

一）。 

二、國外申請人：申請民航局發給檢定證書者，應繳納證書規費（如表一）

及檢定申請規費（如表二）。經民航局審查須派員赴國外實地執行初次

或屆期換證之檢定者，應再繳納檢查人力規費（如表二）及作業費（如

表三）；作業費由民航局代收並專款專用。 

 

表一、證書規費 

收費項目 費用額度 備註 

維修廠證書費 2,000 

一、證書規費包括維修廠證書費、檢定類別規

費。 

二、檢定類別規費依申請檢定類別數量計算，每

一類別1,000元(初次)、500元(屆期換證)；另

機體、發動機及螺旋槳等檢定類別下之型別

檢定規費，每一型別收取1,000元(初次)、

500元(屆期換證)。 

例如： 

1. 初次申請儀器及附件等檢定類別之檢定

者，證書規費為 

2,000 + 1,000 * 2 = 4,000元 

2. 初次申請機體(三個型別檢定)、發動機(二

個型別檢定 )及附件等檢定類別之檢定

者，證書規費為 

2,000 + 1,000 * 3 + 1,000 *3 +1,000 * 2 = 

10,000元 

屆期換證檢定，證書規費為 

2,000 + 500 * 3 + 500 *3 +500 * 2 = 6,000元 

檢定類別規費 

(初次) 

每一類別 

(型別) 

1,000 

檢定類別規費 

(屆期換證) 

每一類別 

(型別) 

500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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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檢定申請規費及檢查人力規費 

收費項目 費用額度 備註 

檢定申請規費 
5,000  (初次檢定) 

2,500  (屆期換證檢定) 
 

檢查人力規費 340  (每人每日) 

本項費用係依據民航局派遣前往國外執

行檢定作業之總人數及總出差日數核算

之。 

單位：美元 

表三、作業費 

本項費用依據民航局派遣前往國外執行檢定作業之總人數及總出差日數核算如

下：  

作業費＝[基本作業費（A）＋單日作業費（B）× 總出差日數] × 總人數。 

收費項目 基本作業費（A） 單日作業費（B） 

收費金額 4,000 500 

單位：美元 

說明：如因派遣地區條件特殊，以致作業費金額不足以負擔檢定人員實地執行

檢定之費用時，此項作業費依實地執行檢定之實際衍生費用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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